
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药品零售企业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》撤销公示

 2017年6月13日—6月15日，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9县市区18家药店进行了飞行检查。检查组发现7家药店严重违反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的规定，依据《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》第二十五条和国家总局关于修订印发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》的通知（食药监〔2016〕160号），决定撤销7家药店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认证证书。现予以公告。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注册地址
	不合格项目
	GSP认证证书编号
	处理决定

	1
	株洲市芦淞区白关博信大药房
	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成家坝村
	1、门店未按要求建立药品追溯系统，质量管理文件无药品追溯相关制度，部分药品不能追溯；

2、部分药品不能提供合法购进渠道证明；

3、未索取个别供货企业的首营资料；

4、采购药品未向供货企业索取随货同行单；

5、处方药柜未上锁，开架销售；

6、企业负责人、审方员彭琴艳未在岗；

7、质量管理员袁新谷未对所采购药品的合法性进行审核；

8、质量管理员袁新谷不能操作计算机系统查询药品购进、销售等信息；

9、门店质量管理制度中无药品追溯的规定；

10、药店部分药品的验收、养护、销售等无记录；

11、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混放；

12、拆零药品未集中存放于拆零专区；

13、阴凉区温度为23度，未采取调控措施。
	HN02-Db-20160123
	撤销GSP证书并移交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芦淞分局查处

	2
	攸县鸭塘铺乡楚仁堂大药房政鸿店
	攸县鸭塘铺乡牛头湖村
	1、现场抽查4种药品无随货同行单、无发票；另先后两次购进中药饮片，货值金额1088元，现场提供手写商品销售清单，无发票。该药店计算机系统内无所涉及药品的验收、养护、销售等记录。且现场无法提供供货单位及供货人员的相关资质证明件。
2、该药店以“××医院”的名义从××公司购进药品，未开具发票。由自称该公司业务员送货上门。但现场无法提供该业务员的相关资质证明件。

3、非处方药柜上陈列处方药。

4、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。
	HN02-Ca-20143059
	撤销GSP证书并移交攸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查处

	3
	攸县柏市楚济堂惠仁大药房
	攸县柏市镇柏市村
	1、该药店从无销售资质的个人手中购进中药饮片24批次，货值金额1110元，现场提供了所涉及药品的2张购进手工票据，无随货同行单、无发票。该药店计算机系统内无所涉及药品的验收、养护、销售等记录。且现场无法提供供货单位及供货人员的相关资质证明件。

2、该药店以“××卫生室”的名义从××公司购进药品，未开具发票。由自称该公司业务员送货上门。但现场无法提供该业务员的相关资质证明件。

3、阴凉柜未开启，柜内温度25摄氏度。

4、该药店质量负责人陈美玉现场不能操作计算机系统。现场抽查“复方甘草片”，电脑系统中无该药品的购进验收记录、销售记录、销售处方等。

5、部分从连锁公司配送的药品，放置一个半月至检查之日未开箱验收。

6、部分中药饮片外包装无标签标识。

7、与湖南楚济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加盟及特许经营合同》已到期，且未签订续约合同。

8、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。现场不能提供处方药销售处方，计算机系统内无远程审方记录。
	HN02-Ca-20143115
	撤销GSP证书并移交攸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查处

	4
	攸县皇图岭镇百姓大药房康宁店
	攸县皇图岭国策镇
	1、该药店先后三次从无销售资质的个人手中购进的5种药品，货值金额4006元，现场提供了所涉及药品的三张购进手工票据，无随货同行单、无发票。该药店电脑系统内无所涉及药品的验收、养护、销售等记录。且现场无法提供供货单位及供货人员的相关资质证明件。

2、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“小儿化痰止咳颗粒”，且电脑系统中显示该药品的购、销、存与实际库存不相符。

3、阴凉区温度24℃。未开启温度调控设备。

4、营业场所内存放私人物品，如：存放儿童玩具等。

5、部分员工健康证过期。

6、该药店留存的处方中审核员、调配员、核对人员均未签字和盖章。
	HN02-Ca-20153186
	撤销GSP证书并移交攸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查处

	5
	茶陵县严塘镇尧水千金大药房
	茶陵县严塘镇尧水墟上
	1、质量管理员谭小女未在岗。

2、未开启阴凉柜，阴凉柜温度为25℃。头孢克肟片未按贮存要求阴凉贮存。

3、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混放。

4、药品拆零销售未建立销售记录。

5、氨酚伪麻美芬片II/氨麻苯美片账货不一致。

6、门店温湿度计温度测量不准确。

7、未悬挂药品经营管理规范认证证书。
	HN02-Ca-20144008
	撤销GSP证书并移交茶陵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查处

	6
	炎陵县华唯崇源堂康福大药房
	炎陵县湘山西路
	1、企业未经许可变更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注册地址。

2、质量负责员对计算机管理系统操作规程不熟悉，不能正常使用计算机管理系统进行质量管理活动。

3、药品验收操作由营业员兼养护员刘月香代为实施。

4、销售药品未开具销售凭证。
	HN02-Ca-20145010
	撤销GSP证书并移交炎陵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查处

	7
	炎陵县华唯崇源堂塘田大药房
	炎陵县鹿原镇新坪村塘田墟
	1、部分中药饮片现场无法提供发票。

2、部分中药饮片，外包装无品名、生产企业名称、批号等标识。

3、企业未留存部分供货单位销售人员资料。

4、部分药品无随货同行单。

5、标识为玛卡的非药品陈列在中药饮片柜

6、营业场所无2017年度温湿度记录。

7、销售阿莫西林胶囊4盒无处方。
	HN02-Ca-20145039
	撤销GSP证书并移交炎陵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查处


特此公示。


 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17年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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